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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丰都县旅游营销团队组客奖励办法

的通知
丰都府办发〔2022〕8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县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丰都县旅游营销团队组客奖励办法》已经县政府同意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丰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6 月 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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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都县旅游营销团队组客奖励办法

为进一步拓展丰都旅游市场，充分调动旅行社和游船公司的

组客积极性，做大我县游客总量，推动我县旅游由过境游向目的

地游转变，结合实际，特制定本奖励办法。

一、奖励对象

凡是与丰都县旅游宣传营销中心签订合作协议的市内外具

有独立法人资格、依法取得经营许可、合法经营的旅行社、游船

公司、自驾游俱乐部等各类旅游运营商均属奖励对象。1 个游客

团队只能由 1 个奖励对象申报奖励。

二、奖励条件

（一）组团人数要求。团队一次性组客人数须在 10 人及以

上，且全年累计组客人数达 1000 人及以上，达不到此基本人数

的不接受申报（单项重大文体旅活动临时组客除外）。

（二）消费奖励范围。凡组团到县内收费的景区景点、宾馆、

饭店等场所消费的签约合作单位，都可享受本办法规定的相应奖

励。

（三）团队资格确认。旅游团队原则上提前 1 天向丰都县旅

游宣传营销中心和景区景点申报，并在景区景点现场由丰都县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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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宣传营销中心工作人员对游客人数及身份进行确认。

三、奖项设置及奖励标准

（一）旅行社组客奖

1.线路产品组客奖。凡把丰都旅游景区景点纳入常年线路产

品宣传且组客游览两个及以上收费景区景点或县上主办的重大

文体旅活动且游览一个及以上收费景区景点的，每游览一个景区

景点奖励 8 元/人，以此类推，累计计算（游船不享受此奖项）。

2.住宿鼓励奖。组织来丰都旅游的团队游客，参加县上主办

的重大文体旅活动且游览一个及以上收费景区景点或游览两个

及以上收费景区景点，且当日在县内宾馆、酒店住宿一晚及以上

的，市内游客按 20 元/人奖励，市外游客按 25 元/人奖励。

3.年度总量奖。全年组团来丰都游览收费景区景点的，游客

总量累计达 1000-5000人、5001-10000 人、10001-50000人、50001

人及以上的（不含免费游客），按每人 3 元、5 元、8 元、10 元

的对应标准给予组团旅行社奖励（游船不享受此奖项）。

（二）游船组客奖

1.游船始发奖。凡组客游船全年将丰都作为始发港，且船

上所载游客下船必游两个及以上收费景区景点的（必游名山景区

或双桂景区），收取 500 元停泊费。过港费、垃圾处理费、生活

污水及油污水费等全免。凡需接用岸电均按实际发生额收取电



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- 4 -

费。

2.游船组客奖。凡组客游船进入丰都港口停靠，单船每次必

游丰都名山景区或双桂山景区人数达 50 人及以上的，按 3 元／

人的标准补助。

3.游船存量巩固奖。以 2022 年度实际购买丰都名山景区门

票人数为基数，从次年度起，如果保持总量不下降，年度购票人

数在 0.5-1 万、1-2 万、2-3 万的，分别给以 1 万元、2 万元、3

万元的奖励，10万人以内以此类推，购票人数在 10 万人及以上

的奖励 10万元。次年下降则不享受此奖励。

（三）旅游车队奖

1.旅游大巴车队奖。对组织旅游大巴车队的旅行社参加丰都

主办的重大文体旅活动且游览文化旅游部门认可的 1 个及以上

收费景区景点的，对组织 200 人及以上、500 人及以上、1000 人

及以上的大巴车队，县外市内的分别按每人 30 元、40 元、50 元

标准给予补助，市外的分别按每人 40元、50 元、60元标准给予

补助，且不再享受“线路产品组客奖、住宿鼓励奖、年度总量奖”。

2.自驾游团队奖。签约旅行社或自驾游俱乐部等组织自驾游

团队参加丰都主办的重大文体旅活动且在丰都饭（酒）店住宿 1

晚及以上，或游览两个及以上收费景区景点且住宿 1 晚及以上，

一次性组织自驾车辆在 10 台及以上（人数在 30 人及以上），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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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市内的按每辆 200元标准给予补助，市外的按每辆 300 元标准

给予补助。

（四）市外市场拓展奖

由丰都县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指定的市外城市设立丰都

旅游驻外宣传营销点，包含固定的经营宣传场所、丰都旅游标识、

旅游产品线路和旅游宣传资料，经丰都县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

验收合格且年度组织来丰都游览 1 个及以上收费景区景点的市

外游客人数达到 2000 人，可享受驻外游客市场拓展奖 10 万元。

以 2000 人为基数，超过的人数享受旅行社组客奖。

四、奖励申报与审核审批

（一）奖励申报方式

签约单位在游客抵达丰都前 1 天，必须将详细的组团情况以

书面形式报送丰都县旅游宣传营销中心和景区景点审核备案，抵

丰后需到丰都县旅游宣传营销中心指定地点签字报到，景区景点

凭《旅行社组团奖励申请表》核实团队游客身份并办理购票事宜。

丰都县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将不定时核对检查。无登记备案者

不予奖励。

（二）奖励申报条件

申请奖励的旅游运营商必须是依法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

格、依法取得经营许可证、合法经营的旅行社法人单位，年内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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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到文化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处罚，无零负团费、削价竞争、超

范围经营等违规经营行为。

（三）奖励申报依据

1.申报线路产品组客奖需提供线路产品宣传单、《旅行社组

团奖励申请表》和《旅行社出团行程单》等报件资料，必须加盖

申报单位公章，并由景区单位对游客实际人数签章认可（消费确

认单）。

2.申报住宿鼓励奖需提供《旅行社组团奖励申请表》《旅行

社出团行程单》《游客住宿登记表》等报件资料，必须加盖申报

单位公章，并由住宿宾馆（酒店）对游客实际人数签章认可（消

费确认单）。

3.申报旅游车队奖需提供《旅游大巴车队（自驾）组团奖励

申请表》以及与交通运输部门或自驾游俱乐部签订的包车或旅游

直通车协议（含车牌号或车辆台数、时间、双方单位名称等）。

所有材料必须加盖申报单位公章，并由所消费单位对游客实际人

数签章认可。

申报丰都旅游营销奖励必须真实填报对应表格信息，行程结

束后 5 个工作日内，申报主体将景区景点反馈单、住宿发票等扫

描件或复印件提交至丰都县旅游宣传营销中心，票据日期须与行

程一致。各景区景点每周需向丰都县旅游宣传营销中心汇总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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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次报件资料。对不按要求填写申报表，或提供材料不齐全的，

或在规定时间内未提出申请的，不给予奖励。

（四）奖励兑现时限

丰都县旅游宣传营销中心要及时对签约旅行社、游船公司组

团人数进行统计汇总核实，年度总量奖、游船存量巩固奖等奖项

次年兑现，其余奖项每半年兑现一次。

五、约束措施

（一）对存在扰乱旅游市场和导游违规行为损害游客利益并

造成不良影响的旅游运营商，经查证属实，取消其奖励资格。

（二）旅游运营商在申报过程中不得弄虚作假套取奖励和补

贴，不得利用相关优惠和奖励政策在景区景点及周边现场拉客拼

团，一经发现则取消该企业 3 年内申请奖励资格，通报批评，纳

入黑名单管理。

（三）如遇有效旅游投诉，经查证属实，拒不整改，取消该

申报主体单位本年度奖励申报资格。

（四）签约旅游运营商需真实填报《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》

相关数据，导出并打印电子行程单、电子游客名单（游客人数凭

县内景区景点购票相关依据进行确认，并由消费单位签章认可）。

（五）如未按《旅游法》相关规定落实安全责任，导致在丰

境内出现旅游安全事故的，取消该申报主体单位本年度奖励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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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格。

六、附则

（一）本奖励办法所需资金由丰都县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资金

保障。

（二）旅游包机专列奖。具体奖励标准按“一事一议”报请县

政府批准执行。

（三）对自驾游散客，支持各景区景点在淡季时，采取送门

票、送文创礼包、送消费券、送土特产等方式吸引游客，费用由

景区自行承担。

（四）本奖励办法从发布之日起执行，《丰都县旅游营销奖

励办法》（丰都府办发〔2016〕97 号）同时作废。


